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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 , 作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 , 沃尔玛开始面临公众对其全球供应链中劳工

问题的广泛批评。1992 年, 像其他许多世界知名的品牌商和零售商一样, 沃尔玛制订了与劳工权益相关的

“公司行为守则”, 向消费者和公众承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 要求其全球的供应商按照守则所规定的劳工标

准 , 改善劳动条件, 维护工人最基本的权益。这种由国际零售商为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如何通过其

全球供应链得以推行的? 公司行为守则的实施对于改善企业层面的劳工标准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本

文基于对沃尔玛在深圳的三家玩具供应商工厂的经验研究 , 探讨沃尔玛守则的实施机制及其对工厂层面

劳工标准的实际影响。

Abstract: S ince the 1990s , Wal- Mart, the world larges t retailer, has begun to face growing public criticism for de-

teriorating“race to the bottom”of global labor s tandards and us ing sweatshop labor in its supply chain. When cor-

porate social respons ibility practices centering on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des of conducts regarding la-

bor s tandards got momentum , in 1992, Wal- Mart also adopted its own codes of conduct, “Standards for Suppli-

ers ”, requiring its overseas suppliers to comply with the minimum labor s tandards . Bas ing on empirical s tudies at

Wal- Mart’s three toy supplier factories located in Shenzhen c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ynamics and results of

Wal- Mart codes on workplace labor s tandards .

国际玩具供应链中的

企业社会责任
———沃尔玛中国玩具供应厂的经验研究

[文 / 余晓敏 ]

一、导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 面临“反血汗工厂”运动

的压力, 许多世界知名的品牌经营商和零售商纷

纷制订“公司行为守则 ”( corporate codes of con-

duct) , 对其全球供应链中的劳工状况承担社会责

任, 要求供应商按照守则的要求改善劳动条件, 尊

重工人的基本合法权益。随后, 为推进守则的有效

实施, 相继出现了各种监察机制, 包括“内部监

察”、“外部监察”和“多方监察”( 余晓敏, 2006) 。同

服装、制鞋等消费品行业一样, 世界玩具业成为引

领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

CSR) 运动的主导行业。作为全球最大的玩具零售

商 , 沃尔玛在 1992 年也制订了有关劳工权益的

“供应商标准”。

作为“世界工厂”,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生

产国和出口国 , 有超过 8000 家玩具厂 , 350 万雇

员, 产值占全球玩具贸易的 75%①。中国的玩具生



产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 , 例如 , 2005 年全国

玩具产量的 95%来自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

东、福建六省②。多年以来 , 中国玩具出口的竞争

优势来自于低廉的土地、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

然而, 与此同时, 中国出口加工行业的劳工状况一

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九十年代以来, 中

国玩具出口行业不仅见证了新兴企业社会责任的

发展历程, 而且成为各种公司行为守则和监察机

制的“世界实验室”。

以品牌零售商为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

如何通过其在中国的供应链得以推行的? 公司行

为守则的实施对于改善我国出口企业的劳工状况

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近年来, 这些问题已经

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 ( 潘毅, 2005; 谭

深 、 刘 开 明 主 编 , 2003; 余 晓 敏 , 2007; Egels -

Zandén, 2007; Frenkel, 2001; Pun, 2005; Sum &

Pun, 2005; Yu, 2008) 。在探究公司行为守则的实

施过程与效果时, 多数研究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中

国本土因素的影响, 例如法律、企业文化等方面的

制度因素( Frenkel, 2001) , 或是供应商的动机和

经营策略( Pun, 2005) 。然而, 目前为止, 很少有研

究从全球性供应链的角度, 关注全球性的行业特

征以及国际品牌商的经营策略等因素对于公司行

为守则实施过程与效果的影响。本文旨在弥补这

一研究空白。作者围绕全球玩具业的企业社会责

任运动, 以沃尔玛在中国的玩具供应链为典型个

案, 深入探讨全球玩具业供应链的结构性特征以

及沃尔玛的“天天平价”的经营策略对于供应商工

厂的劳工状况以及守则的有效实施产生的影响。

同时, 作者呈现出沃尔玛守则实施机制的基本特

征 , 即一种“自我监察为主”的 , “惩罚导向性”的

模式。最后, 作者通过比较沃尔玛在深圳三家玩具

厂实施守则的实际效果, 讨论沃尔玛守则的实施

对于供应商工厂工时、工资和员工生活条件等三

方面劳工状况的实际影响。本文的经验研究资料

来自于 2005~2006 年对于三家工厂 19 位工人的

深度访谈③。同时作者广泛收集了二手资料( 包括

公司年报、行业组织报告、在线数据库 LexisNexis

和 Chinainfobank 等) , 以求对全球玩具业、沃尔玛

的供应链及 CSR 运动形成比较全面的解析。

二、国际玩具业的

“沃尔玛化”与劳工标准

( 一) 、全球玩具供应链的结构特征

过去四十年间, 全球玩具行业发展迅速, 目前

的年销售额高达 600 亿美元。多年以来, 世界玩具

市场一直由几家大型美国制造商掌控。从五十年

代开始, 为降低成本, 这些公司开始将低附加值的

生产活动向日本、台湾、香港、中国等低工资亚洲

国家和地区转移。原先的玩具制造商也逐步转变

成为“品牌经营商”, 专门控制玩具开发、设计和市

场营销等高附加值的供应链环节。与此同时, 玩具

的消费和生产空间进一步分离, 消费主要集中在

北美、西欧等发达国家, 而生产主要集中在亚洲的

发展中国家。

当今全球玩具供应链最主要的结构特征是大

公司垄断, 而这种趋势可以回溯至八十年代。例

如 , 1976 年运营的主要玩具公司中 , 有 11 家在

1995 年前倒闭, 12 家被今天全球最大的两家玩具

品牌经营商美泰( Mattel) 和孩之宝( Hasbro) 所兼

并( Clark, 2007) 。垄断同样在供应链的零售终端进

行着。过去二十年的玩具零售市场中, 百货商店的

市场份额逐渐萎缩 , 折扣商店( 如沃尔玛、Kmart、

Target) 和连锁店( 如玩具反斗城 Toys R Us) 则不

断扩张。

( 二) 、国际玩具业的“沃尔玛化”( Wal- Marti-

zation)

2000 年 , 沃尔玛超过了玩具反斗城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玩具零售商。例如, 在美国这一全球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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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玩具消费国, 沃尔玛的市场份额逐年上升 , 达到

2005 年 219 亿美元市场总额的 30.8%。沃尔玛的

“巨无霸”市场地位 , 对于全球玩具业的竞争格局

和经营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生存, 处于玩具

供应链其他环节的公司必须学习顺应沃尔玛“量

大、价平, 成本低”的经营模式。由于占有世界玩具

市场的最大份额 , 沃尔玛“天天平价”的经营策略

加剧了市场的价格竞争, 不断淘汰着缺乏价格竞

争优势的零售商。2003 年 , 沃尔玛发动了美国玩

具业历史上最为残酷的“价格战”, 使得市场平均

价格降低, 数百家玩具商倒闭( Clark, 2007) 。

沃尔玛的低价战略主要依赖于不断压低成本

的供应链管理模式。目前, 沃尔玛在全球拥有超过

一万家供应商, 而中国是沃尔玛全球最大的采购

地。自 2003 年沃尔玛将其全球采购中心设在深圳

以来, 中国对沃尔玛的出口额进一步增加, 达到

2004 年的 180 亿美元。沃尔玛巨大的销售额和采

购量对于供应商来说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即沃尔

玛同时意味着较大的订单和较小的边际利润。与

此同时 , 玩具零售商不断推出“自有品牌”( private

label) 产品 , 以求更有效地控制定价和生产成本 ,

从而获得高额利润。相对而言, 沃尔马自有品牌的

供应商需要更加积极地适应沃尔玛的低价策略。

( 三) 、劳工标准的“逐底竞争”( race to the

bottom)

当居于供应链顶端的品牌零售商和经营商普

遍顺应沃尔玛的低价竞争策略, 竞相压低玩具的

生产成本, 居于供应链最底端的工人成为最终的

利益受损者。劳动力成本占玩具零售价的比例在

逐年降低。“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2001 年对美

泰、孩之宝、麦当劳及迪斯尼等品牌玩具的劳动力

成本进行了研究, 报告表明在 50 种品牌玩具中,

劳动力成本占零售价的比例最低仅为 0.4%, 而最

高的也没有超过 6%( HKCIC, 2001a) 。

玩具零售市场的价格战和供应链体系中自上

而下的成本压缩过程最终导致了玩具行业劳工标

准的整体下滑。无数的新闻报道和国际非政府组

织的调查报告表明 , 世界玩具加工厂中存在种种

劳工问题———工伤、火灾、职业病、超时加班、使用

童工、强迫劳动、低工资等④。1993 年, 泰国开达玩

具厂和深圳致丽玩具厂的两场大火中 200 多人丧

生, 500 多人严重受伤。工业事故的发生使得世界

玩具行业的职业安全与健康问题成为公众批评的

焦点。上世纪九十年代, 发达国家的许多公民社会

组织———工会、宗教团体、学生组织、NGO 等联合

起来发起了全球性的“反血汗工厂”运动 , 要求品

牌零售商和经营商对其供应链体系中的劳工标准

问题承担社会责任。连篇累牍的负面新闻报道以

及公民社会的直接压力, 对于品牌公司的市场销

售、品牌形象、股票市值都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

响。作为回应, 世界玩具业的主要品牌零售商和经

营商先后制订了公司行为守则, 承诺承担社会责

任, 要求其供应商按照守则的要求改善劳动条件,

尊重劳动者基本的合法权益。

三、国际玩具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世界玩具业发展起来的企

业社会责任运动主要围绕一系列公司行为守则的

制订与实施展开。沃尔玛在 1992 年制订了“供应

商标准”; 1993 年 , 孩之宝制订了“全球商业道德

准则”; 1995 年 ,“国 际 玩 具 业 协 会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oy Industries( ICTI) ) 通 过 了“ 商 业 行

为守则”; 1997 年, 美泰制订了“全球制造准则”;

同年, 美国当时最大的玩具零售商玩具反斗城制

订了“供应商行为守则”。通过比较玩具业公司行

为守则的具体内容, 我们发现多数守则遵循了“合

法的最低主义”( legal minimalist) 原则, 即要求供

应商按照其投资所在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要求 ,

尊重工人在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劳动报酬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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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权益( 如表一所示) 。就内容而言, 公司行为

守则最大的问题在于未能触及对于劳动者权益立

法保护不足的问题。以工资问题为例, 在许多发展

中国家, 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制订得过低, 难以满

足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即使在有的国家法定

最定标准相对较高, 但是由于法律实施机制不完

善,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难以保障。

与国家立法不同, 公司行为守则缺乏具有强

制执行力的实施机制。如表一所示, 国际玩具业公

司行为守则的实施机制主要包括内部监察、外部

监察和独立监察三种。多数大型玩具业品牌经营

商和零售商( 例如孩之宝、玩具反斗城和沃尔玛)

主要依靠内部监察机制, 包括第一方监察( 由本公

司雇员实施) 和第二方监察( 由公司雇佣的监察机

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实施) 。然而, 长期以来, 内部

监察的可信度、透明度和有效性一直受到质疑。批

表 一 全球玩具业主要品牌经营商和零售商的公司行为守则及实施机制比较

孩之宝

Hasbro

√

√

16 岁及以上

√

法定最低工资

或当地行业工

资

√

遵守当地法律

√

√

√

内部监察 ( 第

一方、第二方)

资料来源 : Hasbro, Inc. 1993;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oy Industries( ICTI) , 1995; Mattel, Inc. 1997;

Toys“R”Us, Inc. 2002; Wal- Mar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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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守则内容

禁止强迫劳动

禁止童工

工资

工时

禁止歧视

安全与健康

自由结社

2. 守则监察机制

美泰

Mattel

√

√

√

法定工资

√

遵守当地法律

√

√

√

内部监察( 第一

方) ;

独立监察

玩具反斗城

Toys R Us

√

√

√

法定工资

√

遵守当地法律

√

√

√

内部监察( 第一

方) ;

外 部 监 察

( SA8000)

沃尔玛

Wal- Mart

√

√

14 岁及以上

√

法定最低工资

或当地行业工

资

√

每 天 不 超 过

14 小 时 ; 每 周

不超过 6 天及

72 小时

√

√

√

内部监察 ( 第

一方、第二方)

国际玩具业

协会( ICTI)

√

√

√

法定工资

√

遵守当地法律

×

√

√

外 部 监 察

( CARE

Process)



评者指出, 由于内部监察通常以事先通知的方式

进行, 接受监察的工厂往往会事先布置 , 如在工

资、加班时间、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等书面记录上

作假, 或教育工人如何按照正确的答案回答监察

者的问题, 因此通过内部监察在很多情况下无法

了解工厂的真实劳工状况⑤。同时, 内部监察报告

不会向公众公开, 从而缺乏必要的透明度。

回应内部监察受到的种种批评, 有的玩具品

牌商开始尝试外部监察机制, 即由获得认证的第

三方机构来实施的监察。例如, 玩具反斗城就使用

由美国“社会责任国际”(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

ternational) 推动的 SA8000 的认证体系来进行供

应商认证。目前在玩具业影响最大的外部监督体

系是由“国际玩具业协会”( ICTI) 在 2004 年制订

的 CARE 程序。在该程序中, 由获得认证并受到专

业培训的审计公司按照 ICTI 制订的“商业行为守

则”对工厂进行检验。到 2007 年初 , 全世界已有

1022 家玩具厂加入了 CARE 程序 , 其中有 533 家

通过了认证⑥。然而, 由于外部监察主要依靠营利

性的审计公司来进行工厂认证, 其独立性和可信

度依然面临很多质疑。

公众对于内部、外部监察机制的持续批评导

致“独立监察”机制的出现。对于独立监察机制尚

未出现统一的定义, 广义而言, 独立监察可以包括

各种不直接由公司或工厂支付报酬的监察机构 ,

例 如 非 政 府 组 织 、 工 会 、 私 营 监 察 公 司( O’

Rourke, 2003) 。较为严格的定义仅包括由非营利

性机构承担的监察活动( Esbenshade, 2004) 。美泰

是玩具品牌中唯一使用独立监察机制的公司。美

泰首先资助成立了设立于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

院杰克林商学院内的非营利性监察机构 , 该机构

下设由专家学者组成的“美泰独立监察委员会”

( MIMCO) , 负责监察美泰“全球制造准则”在供应

商工厂的实施情况, 并向公众公布监察报告。然

而, 由于缺乏工人及其利益代表者的直接参与, 美

泰的独立监察机制还是受到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批

评 , 认为应当增强工人的参与和影响力( AMRC,

2000; HKCIC, 2001a) 。

行文至此, 我们发现在过去十多年间, 全球玩

具业的结构性特征和“沃尔玛化”的经营方式所加

剧的劳工标准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利

益相关方的广泛关注。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兴起和

世界媒体的广泛批评直接推动了全球玩具业企业

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和实践的发展 , 而最明显的

表征就是各种 公司行为守则及其实施机制 的 出

现。然而, 由品牌经营商、零售商制订的行为守则

是如何在中国的供应链中实施的? 守则的实施对

于企业层面的劳工状况又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下文中, 我们将通过在三家沃尔玛玩具供应商工

厂的经验研究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四、沃尔玛守则实施与效果的经验研究

( 一) 工厂概况与劳工问题

我 们 研 究 的 三 家 玩 具 厂 在 文 中 分 别 以 TX、

XTX 和 ZX 来指代。三家工厂的具体特征如表二

所示 , 其中多数是港资企业 , 但同时在建厂时间、

投资规模、用工人数、产品类型和产值等方面具有

不同特征, 因此整体上对玩具业的总体状况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

全球玩具销售具有很强的季节性 , 例如大约

45%的玩具是在圣诞节前的六周以内售出的。销

售的季节性要求生产商使用弹性化的用工制度 ,

保持用工人数和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在我们调查

的 三 家 工 厂 内 , 80%以 上 的 工 人 是 来 自 湖 南 、湖

北、四川、江西、河南的农民工, 其中大部分是年龄

在 18~30 岁的女工。多数工人没有签订固定年限

的正式劳动合同, 从而使得工厂可以根据订单量

的变化随时调整用工人数或改变工作时间。例如,

在这三个工厂, 旺季( 每年 4~11 月) 的工人人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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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几乎达到淡季( 每年 12~3 月) 的两倍。

就劳工状况而言, 多年以来, 这三家工厂存在

很多公众熟知的问题。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主要的

劳工问题包括 : 超时加班、不依法支付加班费、职

业安全健康隐患等等。工厂存在的种种劳工问题

不仅与中国很多港台投资企业的专制主义管理方

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同时植根于市场转型时期中

国特殊的劳动体制。在该劳动体制下 , 劳动立法、

社会保障体系、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工会代表机制

对于外资企业中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尚存在种

种不足。尽管《劳动法》对劳动者的权益作了全面

而严格的规定, 但是负责执法的地方政府为了地

方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愿意或是没有能力严格监督

《劳动法》的有效实施。其次, 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农

民工的保护也十分有限。2006 年 8 月 , 国家统计

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

况为主题的专项调查 , 共调查各类农民工 29425

人。该调查的《城市农民工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状

况》报告表明 , 农民工没有购买保险的情况居多 ,

没有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的农民工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 73.37%、

73.77%、84.65%、67.46%⑦。在我们调查的三家玩

具厂中 , 仅有 TX 的一部分工人购买了工伤保险 ,

而在 XTX 和 ZX 没有工人购买任何形式的社会保

险。再次,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无法满足劳动者的基

本生活需要。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于 1993 年建

立 , 即原劳动部颁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2004

年,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又对此规定进行修订, 出台

《最低工资规定》。截至目前, 全国所有省、自治区、

直辖市都建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然而由于最

低工资标准的制订权已经地方化, 地方政府为了

维持发展经济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而抑制工资水平

上涨, 从而导致最低工资标准偏低, 不符合劳动法

规确立的标准, 不能保障低工资劳动者的生活。以

三家玩具厂所在的深圳市为例 , 在 1999 到 2005

年期间, 深圳市宝安、龙岗两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仅

由 1999 年的 419 元 , 上升为 2005 年的 580 元 , 难

以满足劳动者衣、食、住、行、医疗等方面的基本生

活需要。最后, 工会对于外资企业中农民工的代表

和维护职能也很有限。像其他许多外商投资企业

一样, 我们调查的三家玩具厂内还没有成立工会

组织, 工人们很难通过正规的代表机制来表达意

见、维护其自身利益。

近年以来, 如前所述,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全

球玩具行业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各种用于规范

企业用工行为的行为守则及实施机制相继产生。

如果能够在工厂层面得以有效地实施, 玩具制造

业的劳工状况改善似乎就会出现新的希望。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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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三家玩具厂的基本情况比较

TX

深圳龙岗区布吉镇

1992

港资

400 港币

玩具与礼品( 毛绒、塑胶、电子类)

沃尔玛, JC Penny, Kay Bee, K- Mart 等

4 亿人民币

5000~6000 人

位置

开业时间

公司类型

注册资本

产品

主要客户

年出口额

用工人数

XTX

深圳宝安区西乡镇

1995

港资

570 万港币

玩具与礼品( 塑胶、电子类)

沃尔玛和其他

未知

大约 1000 人

ZX

深圳宝安松岗镇

1995

外资

8800 万港币

玩具与礼品( 电子类)

沃尔玛和其他

未知

1000~2000 人



中, 我们将以沃尔玛守则的实施过程为例, 探讨公

司行为守则在供应链中是如何推行的。

( 二) 沃尔玛的守则实施模式

1992 年 , 沃尔玛制定了“供应商标准”, 该标

准禁止工厂使用童工及强迫劳动, 同时要求供应

商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条件、合理的工作时间、公

平的报酬、并且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上世纪九十

年代末期, 沃尔玛制订了“工厂检验系统”, 并委托

其 在 香 港 的 全 球 采 购 代 理 商 Pacific Resources

Export Ltd( PREL) 及其他审计公司来开展“查厂”

活动, 监察其“供应商标准”在供应商工厂的实施。

2002 年, 当沃尔玛终止了与 PREL 的合同并开始

自己承担全球采购 , 沃尔玛的“查厂”活动也开始

由公司的内部人员和沃尔玛直接雇佣的审计公司

或认证机构承担( Wal- Mart Stores, Inc, 2004) 。

总体看来, 沃尔玛的守则实施模式具有以下

两个特征。其一 , 这种模式具有“自我监管”( self-

policing) 的特征, 即沃尔玛对于守则监察机制的制

订、实施、以及监察报告的公布等关键问题具有完

全控制权, 而公司的利益相关方没有实质性的参

与和影响力。多年以来, 尽管批评者一直要求沃尔

玛建立可信度和透明度较高的“独立监察”机制 ,

但始终没有成功。其二, 沃尔玛的守则实施是嵌入

在“买家主导型商品链”中品牌零售商与供应商之

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当中的, 是一种“惩罚导向

性”的实施机制, 即沃尔玛将改善劳工状况的成本

最终转嫁给供应商, 严重违规的工厂将失去沃尔

玛供应商资格。例如 , 2004 年 , 沃尔玛 5300 家海

外供应商中就有 108 家因为使用童工或其他严重

违规问题而被除名⑧。

我们调查的三家玩具厂对于沃尔玛的“查厂”

具有不同的体验。作为沃尔玛在中国的主要玩具

供应商之一 , TX 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许多次沃尔

玛的查厂, 而 XTX 和 ZX 虽然也生产沃尔玛的订

单 , 但是却很少受到监察。通过对 TX 工人的访

谈 , 我们了解到沃尔玛的“查厂”基本上一年 3~4

次 ( 多数是在旺季) , 通常会问工人有关工时、工

资、加班是否自愿等问题。然而, 工人们认为由于

以下种种原因, 客户还是很难通过查厂了解工厂

的真实情况。由于厂方会提前接到查厂的通知, 管

理者会事先告诉工人如何回答问题, 并警告工人:

“如果你们答错了我们就会失去订单, 你们就没班

上了。”因此, 工人们都不敢讲真话。同时, 为了顺

利通过查厂, 工厂存在许多“造假”现象。为了保证

工人的工作时间在旺季不超过沃尔玛守则规定的

每周 72 小时, 工厂经常要求工人在晚上 8 点准时

打卡“下班”, 然后再回去继续加班到凌晨, 而打卡

后的加班时间一般是没有工时纪录的。

( 三) 沃尔玛查厂对于工时的影响

通过比较在三个工厂采集的信息, 我们发现

沃尔玛的“查厂”对于缩短工时有一定的帮助。如

表三所示 , 在受到沃尔玛频繁查厂的 TX, 旺季的

每月加班时间控制在 72 小时以内, 而在很少接受

查厂的 XTX 和 XZ, 每月加班时间分别高达 108

小时和 96 小时。此外, TX 工人每周至少有一天的

休息日, 而 XTX 的工人在旺季每周工作 7 天 , 每

月只有一天的休息日。

( 四) 沃尔玛的查厂对于工资的影响

然而, 如表三所示, 沃尔玛的“查厂”对于提高

工资毫无帮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 在三个工厂

中, 工人工资水平最高的是 ZX, 而 ZX 极少接受沃

尔玛的查厂。沃尔玛守则规定的工资标准是“工人

应当获得法定的工资和福利, 或者不低于当地平

均 工 资 , 两 者 取 高 ” ( Wal - Mart Stores, Inc.,

2005) 。在接受查厂时, TX 提供的工资记录表明 ,

工厂向工人支付了 :( 1) 底薪 , 相当于深圳龙岗的

最低工资标准( 即 2004 每月 480 元 , 2005 年每月

580 元) ;( 2) 按法定标准支付的加班费 ( 即平时

1.5 倍 , 周末 2 倍 , 法定假日 3 倍) 。那么 , 为什么

TX 工人的工资水平没有因为查厂后形成的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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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比较三家工厂的劳工状况

经历沃尔玛频繁“查厂”

TX

周一至周六:

7: 30 - 11: 30 a.m.( 4 小时)

1: 30 - 5: 30 p.m.( 4 小时)

6: 30 - 9: 30 p.m.( 加班 3 小时)

周日: 休息

11 小时

66 小时

72 小时( 3 小时×6 天×4 周)

底薪( 当地最低工资, 即 2004 年 480 元, 2005 年 580 元) + 加班费 + 津贴奖金

- 伙食费和住宿费( 180 - 190 元)

600- 700 元( 旺季) ; 300- 400 元( 淡季)

扣每人每月 50 元, 12 人一间宿舍, 新宿舍内有卫浴设施, 但旧宿舍公共卫浴条

件差。

扣每人每月 130- 140 元伙食费, 但饭菜质量差, 没有营养。

时间安排

工作日

工作周

每月加班时间

结构

月平均工资

工资

宿舍条件

伙食条件

未经沃尔玛频繁“查厂”

时间安排

工作日

工作周

每月加班时间

结构

月平均工资

工资

宿舍条件

伙食条件

ZX

周一至周六:

8: 00 - 12: 00 a.m.( 4 小时)

1: 30 - 5: 30 p.m.( 4 小时)

6: 30 - 9: 30/10: 30 p.m. ( 加班 3- 4

小时) 周日: 休息

11~12 小时

66~72 小时

72~96 小时

主要是计件工资

1100~1200 元 ( 旺 季) ; 300~400 元

( 淡季)

免费住宿。8~9 人一间宿舍, 宿舍内

有卫浴设施。

免费提供伙食。

XTX

周一至周六:

8: 00 - 12: 00 a.m.( 4 小时)

1: 30 - 5: 30 p.m.( 4 小时)

6: 30 - 9: 30/10: 30p.m.( 加班 3- 4 小时)

周日: 休息( 淡季) ; 加班 11- 12 小时( 旺季)

11~12 小时

66~72 小时( 淡季) ; 77~84 小时( 旺季)

72~96 小时( 淡季) ; 83~108 小时( 旺季)

底薪( 当地最低工资 , 即 2004 年 480 元 ,

2005 年 580 元) + 加 班 费 + 津 贴 奖 金 -

伙食费和住宿费( 180 - 190 元)

600~700 元( 旺季) ; 300~400 元( 淡季)

扣每人每月 50 元 , 12 人一间宿舍 , 新宿舍

内有卫浴设施, 但旧宿舍公共卫浴条件差。

扣每人每月 130~140 元伙食费, 但饭菜质

量差, 没有营养。

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



资制度而有所提高呢? 据工人们解释, 原因在于工

厂查厂时提供的工资记录并非真实的工资计算方

式。正如一位工人所分析的:

“说是工资包括底薪和加班费, 底薪 2004 年

是 480 元 , 加班费平时是每小时 4.3 元 , 星期六是

每小时 5.74 元( 这样算起来每月工资都超过 1000

元了) , 但是我们拿到手的就是 600~700 块 , 每月

要扣 180 生活费和住宿费。淡季工人拿到手的工

资只有 300 多一点 , 还不够基本生活。”然而 , 在

ZX, 由于工人的加班时间相对较多而工资主要是

计 件 方 式 , 工 人 的 工 资 在 旺 季 可 以 达 到 每 月

1100~1200 元。

( 五) 沃尔玛的查厂对于工人生活条件的影响

同时, 如表三所示, 沃尔玛的“查厂”也没有明

显改善工人在食、宿方面的生活条件。经历频繁查

厂的 TX 所提供的生活条件比很少经历查厂的 ZX

要差很多。据 TX 的工人讲述 :“工厂每月扣生活

费和住宿费 180 元 , 每个宿舍住 12 人 , 分新旧宿

舍。新宿舍条件好一些, 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冲凉

房, 每次客户来检查宿舍都是去新宿舍。旧宿舍是

一层楼共用的冲凉房和厕所, 夏天要排队 3 个小

时才能冲凉, 上厕所也要等 20 分钟。”令 TX 的工

人更加不满的是工厂食堂的饭菜质量:“厂里的饭

菜很难吃, 没有办法, 我们只好一个星期到老乡或

朋友那里去吃一餐好一点点的补充一下营养。”

五、结论

本文以全球玩具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为背

景, 以沃尔玛的公司行为守则在其玩具供应链中

的实施为主线, 重点分析守则的实施机制和对于

改善劳工状况的实施效果。通过对三家玩具厂的

比较性研究 , 我们发现沃尔玛“查厂”没有实现劳

工标准的显著提高。尽管查厂降低了加班时间, 但

却没有促进工人工资的上涨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同时, 我们的个案研究发现在近年来的许多媒体

报道⑨和民间组织的研究报告⑩中也获得了映证,

即该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中出

现的公司行为守则尚未发展成为一种改善劳工状

况的有效工具呢? 我们的研究呈现出的主要因素

包括以下几点。其一, 与多数国际品牌公司制订的

行为守则一样 , 沃尔玛的“供应商标准”反映了一

种“合法的最低主义”原则 , 该原则重新加强了严

格实施国家立法的重要意义。以工资问题为例, 沃

尔玛守则规定的“低薪+加班费”的工资制度对提

高 TX 工人的工资毫无帮助 , 主要是因为目前我

国很多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相对过低 , 而

法律规定的加班费也缺乏有效的执法保障。其二,

沃尔玛目前使用的以“自我监察”为主的,“惩罚导

向性”的守则实施机制, 对于有效改善企业层面劳

工标准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一方面, 这种机制限

制了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方 ( 例如工人群体及其

代表机构) 的参与 , 从而缺乏合法性、可信性和有

效性。另一方面, 由于没有合理分摊成本 , 这种机

制抑制了供应商主动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改

善劳动状况、谋求可持续性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 从而导致各种用于应付客户查厂的造假行为

的泛滥, 最终造成守则实施流于形式。

展望企业社会责任对于改善中国出口加工企

业劳工标准的未来出路, 我们期待着一种更为公

平、民主、有效的公司行为守则实施模式。首先, 具

有“自我规范”性质的公司行为守则只有在良好的

国家立法和执法环境中才能成为持续改善劳工状

况的有效工具。其次, 公司行为守则在企业层面的

有效实施需要认真讨论供应链内部成本分 摊 问

题, 即处于供应顶端并获得高额利润率的品牌零

售商、经营商需要与供应商一起分摊用于改善劳

工状况的经济成本 , 或者提供资源帮助供应商改

善生产流程、提高产能, 从而有效吸纳改善劳工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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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增加的生产成本。最后, 由于在理论上工人群体

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重要利益相关方, 增强工

人及其代表组织( 工会或 NGO 等社会团体) 对于

守则制订、实施过程的参与对于提高守则的可信

度和有效性都有重要的意义。一言以蔽之, 基于经

验研究发现 , 我们倡导一种“国家—企业—员工”

共同参与的 , 并且融合“立法、商业道德、工人 赋

权”理念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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